《深圳市自然科学基金计划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为规范和加强我市自然科学基金计划项目管理，根据工作安排，市自然基金委起草了《深圳市自然科学基金计划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强化基础研究布局和系统部署的决策要求，落实广东省、深圳市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的工作要求，按照《深圳市科技计划管理改革优化工作方案》明确的“整合一批科技计划项目、设立基础研究专项-自然科学基金计划”改革任务，我委启动本次制度编制工作。

此前我局施行的《深圳市基础研究项目管理办法》《深圳市优秀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项目管理办法》《深圳市深港澳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，有效支撑了全市基础研究原始创新能力稳步提升，在产出高水平原创成果、梯队式引育青年科研人才、深化深港澳跨境科创协同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，为我市“20+8”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筑牢了源头根基。随着国家基础研究改革部署持续落地，面临新形势新任务，原有制度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工作需要，迫切需要系统性整合重构自然科学基金计划项目管理制度。为此，根据近年我局实施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的实际做法，学习借鉴先进省市好的经验，优化形成本办法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管理办法》共6章二十八条，包括总则、资助类别、项目申请、立项程序、立项后管理和附则。

（一）总则。包括6条。明确办法适用范围覆盖基金项目全管理，划分市科技部门、市自然基金委、项目承担单位、项目负责人四方权责，确定项目实施方式、全流程信息化管理要求。

（二）资助类别。包括2条。整合原有项目，设置面上、重点、重大、青年、深港澳、联合基金、专项等七类项目。其中青年项目按ABC类及海外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分成四类支持；深港澳项目设置联合资助A类、港澳独立申报C类。统一各类项目实施年限、资助标准，形成覆盖不同研究阶段、人才梯队、跨境协同的完整资助体系。

（三）项目申请。包括6条。统一全市基础研究项目申报标准，明确项目的申请人资格、单位条件，推行符合条件项目的经费“负面清单+包干制”改革，简化预算编制要求，规范线上申报、科研诚信申报硬性要求。

（四）立项程序。包括5条。规范专家同行评审、现场核查、项目公示、立项审批、任务书签订全流程，明确逾期不签订任务书自动放弃立项规则。

（五）立项后管理。包括7条。明确资金拨付、专款专用管理要求；优化项目变更权限，细化项目撤销、强制终止处置规则；划定项目验收时限、科研成果统一标注要求，强化成果标注与深港澳成果在深转化导向。

（六）附则。包括2条。明确办法解释主体、实施日期、三年有效期。

